
B i n j i a n g  S e r v i c e  G r o u p  C o .  L t d.濱 江 服 務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（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（ 股份代號：3 3 1 6） 將 於 2 0 2 5 年 6 月 5 日 舉 行 的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代 表 委 任 表 格 本 人 ╱ 吾 等 （附註1 ） （姓名） （ 地 址 ）為 濱 江 服 務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 」 ） 股 本 中 每 股 面 值  0 0 0 0 1美 元 股 份 共 （附註2 ）股 之登記持有人 ，茲委任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主席（「主席」 ）



附註：

1. 請用正楷填寫登記於本公司股東名冊的全名及地址。

2. 請填寫以 閣下名義登記的股份數目；如無填寫數目，本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為與本公司股本中所有以 閣下名義登記的股份
有關。

3. 委任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。一名股東可按其選擇委任超過一名委任代表。如委任代表（主席作為委任代表除外），請刪去「本
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主席（「主席」）或」字樣，並在空欄內填上受委代表的姓名。本代表委任表格的任何更改須由簽署人簡簽示可。

4. 重要提示： 閣下如欲投票贊成任何決議案，請在「贊成」空格內加上「✓」。如欲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，請在「反對」空格內加上「✓」
號。如無在空格內加上「✓」號，則 閣下的委任代表可酌情投票。 閣下的委任代表亦有權就會上正式提呈的除召開大會的通
告所述決議案以外的任何決議案酌情投票。

5. 本代表委任表格須由 閣下或獲 閣下以書面正式授權人士簽署，或倘股東為公司，代表委任表格須加蓋公司印章或由正式授
權人士或正式授權的公司人員簽署。

6. 本代表委任表格的任何更改均須簡簽示可。




